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西鑫盛”）出具的《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告知函》，获悉江西鑫盛将所持有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股份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鑫盛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
股 数

（股）

5,4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5.9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0.51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 年 8 月 29
日

质押到期日

2024 年 11 月
25日

质权人

浙江炳炳
典当有限
公司嘉兴
分公司

质押用途

自身经营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与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江西鑫盛

韩盛龙

曾吉勇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91,584,312

673,348

1,037,662

93,295,322

持 股
比 例
（%）

8.57

0.06

0.10

8.73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59,480,000

0

0

59,48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64,880,000

0

0

64,8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70.84

0

0

69.5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6.07

0

0

6.0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505,011

778,246

1,283,257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0

75.00

75.00

4.52

注：韩盛龙先生“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曾吉勇先生“未

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二、其他说明
1、江西鑫盛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江西鑫盛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88.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0.7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2%，对应的融资额为2790.00万元。未来一年内（不含半年内）到期
的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

3、江西鑫盛质押融资的主要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其经营性现金流、收回投资收益、获得股
票分红、股票质押融资等，资金偿付能力能够得到保障；

4、江西鑫盛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公司控股股东江西鑫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所持股份的质押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将采取延期质押、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
资金偿还质押借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
实质性影响，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江西鑫盛出具的《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证券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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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

东易天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易天正”）、公司股东天津晨尚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晨尚”）的通知，获悉东易天正、天津晨尚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并已完成股权变更事项

的工商登记，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东易天正股权变更情况

东易天正本次股权结构变更系减少注册资本 1,084.454万元，即公司注册资本由 3,500
万元减少至2,415.546万元。

变更前

股东

北京正盛美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天意好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陈辉

杨劲

合计

出资额
(万元)

2,330.181

1,084.454

58.254

27.111

3,500.00

持股比例

66.58%

30.98%

1.66%

0.77%

100.00%

变更后

股东

北京正盛美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

陈辉

杨劲

合计

出资额
(万元)

2,330.181

-

58.254

27.111

2,415.546

持股比例

96.466%

-

2.412%

1.122%

100%

变更前后东易天正股权结构如下：

二、股东天津晨尚股权变更情况

天津晨尚本次股权结构变更系减少注册资本24,966.225万元，即公司注册资本由37,500
万元减少至12,533.775万元。

变更前后天津晨尚股权结构如下：

变更前

股东

北京正盛美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天意好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陈辉

杨劲

合计

出资额
(万元)

24,966.225

11,619.150

624.150

290.475

37,500.00

持股比例

66.58%

30.98%

1.66%

0.77%

100.00%

变更后

股东

-

北京天意好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陈辉

杨劲

合计

出资额
(万元)

-

11,619.150

624.150

290.475

12,533.775

持股比例

-

92.703%

4.980%

2.318%

100%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东易天正，公司实际控制

人仍为陈辉先生。上述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

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东易天正股权结构变更的通知》

2、《关于天津晨尚股权结构变更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13 证券简称：东易日盛 公告编号：2024-098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嘉澳环保

股票代码

603822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吴逸敏

0573-88623001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工业区崇福
大道761号

wuyimin_jahb@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华小燕

0573-88623001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工业区崇福
大道761号

huaxiaoy@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085,384,573.88

966,873,797.01

本报告期

759,242,105.67

-69,826,918.96

-70,824,016.06

364,194,241.37

-6.90

-0.9050

-0.9050

上年度末

3,539,873,436.91

1,046,822,474.47

上年同期

1,571,413,468.73

37,125,206.08

31,584,537.01

291,482,390.49

3.48

0.4796

0.479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3.66

-7.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1.68

-288.08

-324.24

24.95

减少10.38个百分点

-288.70

-288.70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桐乡中祥化纤有限公司

HOST VANTAGE ASIA LIMITED

吕强

岳亚梅

薛明

沈庭根

李峰

周晔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月
异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38.67

5.92

2.79

1.73

1.58

1.42

1.07

0.78

0.71

0.46

无

无

持股
数量

29,835,498

4,571,200

2,153,000

1,331,700

1,219,319

1,098,027

824,420

600,000

549,898

357,000

8,133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质押

无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21,55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4-078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次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注销该部分
股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77,155,855股减少至76,825,886股，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77,155,855元减少至人民币76,825,886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未在该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
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
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工业区崇福大道761号
2、申报时间：2024 年8月31日起45天内，每日8: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证券部
4、联系电话：0573-88623001
5、传真号码：0573-88623119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4-076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其《第十三号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
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23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环保增塑剂

环保稳定剂

生物质能源

产量（吨）

43,767.1540

2,355.3530

54,458.3500

销量（吨）

42,227.5070

2,223.3300

47,086.5170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8,347.77

2,672.04

34,730.44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环保增塑剂

环保稳定剂

生物质能源

2023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9,523.66

12,498.40

8,939.09

2024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9,081.23

12,018.19

7,375.88

变动比例（%）

-4.65

-3.84

-17.49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大豆油

辛醇

废动、植物油脂

2023 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元/
吨）

8,941.25

8,714.83

5,816.49

2024 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元/
吨）

7,547.16

10,271.92

5,559.30

变动比例（%）

-15.59

17.87

-4.42

注：辛醇主要系公司酯化工艺环保增塑剂的原料，大豆油主要系环氧大豆油环保增塑剂的
原料，非同一环保增塑剂品种。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半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

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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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27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小红女士主

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和批准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已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4、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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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沈健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的人数为4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8月27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和批准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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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2023年公司层面业绩目标不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公司决定对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29,969股
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及价格调整事项已获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由
董事会办理，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8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9月
29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1年10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21年10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1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7、2021年 11月1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44,421股。

8、2022年9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为：“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2.25亿元或2021年、2022
年、2023年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4.75亿元”。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未达到公司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对98名授予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9,969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数量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29,969股，占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9.08%，占公司现总股本的0.43%。
（三）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2022年5月17日，公司披露《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279元（含税），该权益分派已于2022年5月23日实施完毕。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25.33元/股，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派息：P＝P0-V
其中：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

派息调整后，仍须为大于1。
因此，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25.33-0.279=25.051元/股。
综上，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此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后，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授予价格25.33元/股调整为25.051元/股。根据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最终的回购金额为 25.051元/股+1.670元/
股=26.721元/股。

（四）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股）

329,969

76,825,886

77,155,855

本次变动（股）

-329,969

0

变动后（股）

0

76,825,886

76,825,886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及价格调整事宜

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并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
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22 公司简称：嘉澳环保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津滨发展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于志丹

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15号

022-66223209

YUZHIDAN@JBDC.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089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362,448,859.02

331,841,259.62

332,060,301.98

-124,671,982.00

0.2052

0.2052

11.58%

本报告期末

5,760,154,589.85

3,031,347,127.08

上年同期

2,143,615,476.40

483,336,605.71

482,009,962.58

-244,538,897.19

0.2989

0.2989

20.00%

上年度末

6,236,943,457.45

2,699,505,867.4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6.44%

-31.34%

-31.11%

49.02%

-31.35%

-31.35%

-8.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7.64%

12.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天 津 泰 达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源 润 控 股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南 方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 －
南 方 中 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广 发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 －
广 发 中 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大 成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 －
大 成 中 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嘉 实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 －
嘉 实 中 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计划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96,543

持股比例

20.92%

2.21%

1.34%

1.34%

1.34%

1.29%

持股数量

338,312,340.00

35,706,486.00

21,728,800.00

21,728,800.00

21,592,600.00

20,876,6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338,312,340.00

35,706,486.00

21,728,800.00

21,728,800.00

21,592,600.00

20,876,60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35,706,486.00

35,706,486.00

0

0

0

0

银 华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 －
银 华 中 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孙文礼

博 时 基 金 －
农 业 银 行 －
博 时 中 证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计划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南 方
中 证 全 指 房
地 产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1.21%

1.03%

0.91%

0.81%

无

无

19,566,414.00

16,627,284.00

14,642,300.00

13,104,500.00

19,566,414.00

16,627,284.00

14,642,300.00

13,104,5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6.44%，其中房地产销售

收入 13.26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34%。其中，中海海鑫云麓公馆项目本报告期内结算，归属母公司的收益 1.24亿元。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梅江项目结算规模较同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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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天津辖区上市公司

半年报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

加由天津证监局、天津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 年度天津
辖区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9
月3日（周二）13:30-16:40。

届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志丹先生、副总经理郝波先生、李军先生以及财务
中心和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出席人员会有调整）将在线与投资者进行
沟通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28,650万元的担保，有效期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在核定额度内根据

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行，签署有关的文件、协议等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二、担保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贵研化学材料（云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研化学”）签订了《保证合

同》，约定公司为江西斯坦德电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坦德科技”）购买贵研化学贵金

属化合物提供最高额不超过500万元的担保保证。

本次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2、近日，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分别签

订 了 合 同 编 号 ： HETO22800000720240800000016BZ01 和 HE⁃
TO22800000720240800000019BZ01的《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福新材”）与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和开立信用证，分别提供最高额

为人民币2,550万元及5,100万元的担保保证，本次公司为德福新材提供担保总额为7,650万

元。

本次提供的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斯坦德科技基本情况

1、名称：江西斯坦德电极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4月11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港兴路188号

4、法定代表人：罗佳

5、注册资本金：肆仟万元整

6、经营范围：金属链条及其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

发，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海水淡化处理，金

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斯坦德科技100%股权。

9、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6月30日
（未审计）

13,504.36

8,045.69

5,458.66

2024年1月-6月

5,865.75

376.34

381.07

2023年12月31日
（已审计）

13,816.34

8,679.68

51,36.55

2023年1月-12月

11,128.73

1,273.76

1,323.80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担保方斯坦德科技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德福新材基本情况

1、名称：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6月13日

3、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崆峒山路北段2108号

4、法定代表人：张涛

5、注册资本金：壹拾亿元整

6、经营范围：电解铜箔生产与销售（包括对外出口）、铜箔产品及延伸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新材料的技术研发、服务与咨询；物流及运输。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德福新材51%股权。

9、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6月30日
（未审计）

462,304.29

333,911.02

128,393.27

2024年1月-6月

125,211.00

-9,537.00

-9,593.16

2023年12月31日
（已审计）

498,870.74

360,867.04

138,003.70

2023年1月-12月

253,682.76

-4,048.62

-3,983.89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担保方德福新材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贵研化学签订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一般保证

2、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500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整）

3、保证范围：购销合同中债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未完全履行对债权人所产生的债务，包

括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贵金属化合物购销合同贵金属化合

物货款义务但债务人未履行、债务人未完全履行等而产生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的贵金属化合

物购销合同货款（保证担保本金金额约500万元，账期30天）。

4、保证期间：自授信后生效，有效期为1年（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止）。

（ 二 ） 公 司 与 进 出 口 银 行 甘 肃 省 分 行 签 订 的 合 同 编 号 ：HE⁃
TO22800000720240800000016BZ0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2,550万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伍拾万元整）

3、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51%的贷款本金，并且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债务人

对于其在主合同项下贷款的部分偿还而按比例减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

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

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相关“服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 三 ） 公 司 与 进 出 口 银 行 甘 肃 省 分 行 签 订 的 合 同 编 号 ：HE⁃
TO22800000720240800000019BZ01《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的最高本金金额：5,100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仟壹佰万元整）

3、保证范围：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贷款以外其他业务的情况下，包括债务人在服务项下

应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所有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

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

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相关“服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对外担保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解决全资子公司斯坦德科技和控股子公司德福新材的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通过

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方式对其提供支持，有利于斯坦德科技和德福新材的发展。公司

对斯坦德科技和德福新材债务偿还能力均有充分的了解，财务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及子公司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

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担保合同》

2、HETO22800000720240800000016BZ01《保证合同》

3、HETO22800000720240800000019BZ0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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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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